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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川先

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刘川先生将与其他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下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日止。

刘川先生当选职工董事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简历：

刘川先生，男，35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

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风控法务部。现任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法务部副部长。

刘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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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26年5月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5月1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与会董事一致选举鞠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

由王敏女士、沈超先生、刘川先生组成审计委员会；其中王敏女士任主任委员。

2、战略委员会

由鞠玲女士、石义彬先生、胡铭先生、王睿先生组成战略委员会；其中鞠玲女士任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

由石义彬先生、沈超先生、鞠玲女士组成提名委员会；其中石义彬先生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沈超先生、王敏女士、胡铭先生组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中沈超先生任主任委员。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并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聘任王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杜登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曹波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余岑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将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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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4
552,585,552
27.076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

东会由公司董事长鞠玲女士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独立董事王敏女士、独立董事沈超先生现场列席,董事胡铭先生、

董事李力韦女士、独立董事石义彬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

2、公司总经理王雷先生、副总经理杜登科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曹波先生、董事会秘书余岑

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1,856,942
比例（%）

96.2487

反对

票数

19,266,810
比例（%）

3.4866

弃权

票数

1,461,800
比例（%）

0.2647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2,445,842
比例（%）

96.3553

反对

票数

18,704,810
比例（%）

3.3849

弃权

票数

1,434,900
比例（%）

0.2598
3、议案名称：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784,456
比例（%）

85.7112

反对

票数

19,203,310
比例（%）

13.2968

弃权

票数

1,432,600
比例（%）

0.9920
4、议案名称：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2,325,183
比例（%）

96.3335

反对

票数

18,396,169
比例（%）

3.3291

弃权

票数

1,864,200
比例（%）

0.3374
5、议案名称：2026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1,726,242
比例（%）

96.2251

反对

票数

19,424,510
比例（%）

3.5152

弃权

票数

1,434,800
比例（%）

0.2597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1,426,942
比例（%）

96.1709

反对

票数

19,603,810
比例（%）

3.5476

弃权

票数

1,554,800
比例（%）

0.2815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7.03

7.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鞠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胡铭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王睿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谢忱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528,346,988

528,306,485

528,246,491

532,483,00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5.6136

95.6062

95.5954

96.362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敏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石义彬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沈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528,306,630

528,374,609

531,434,58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5.6063

95.6186

96.172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6

议案名称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4,280,656
123,784,456

123,261,756

比例（%）

86.0547
85.7112

85.3492

反对

票数

18,704,810
19,203,310

19,603,810

比例（%）

12.9516
13.2968

13.5741

弃权

票数

1,434,900
1,432,600

1,554,800

比例（%）

0.9937
0.9920

1.0767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7.03

7.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鞠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胡铭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王睿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谢忱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120,181,802

120,141,299

120,081,305

124,317,81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83.2166

83.1886

83.1470

86.080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敏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石义彬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沈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20,141,444

120,209,423

123,269,39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83.1887

83.2357

85.354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1/2
以上通过。其中控股股东湖北联投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回避了议案3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明亚莉女士、吴立新先生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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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

会同意公司聘任王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杜登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曹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余岑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其中，聘任财务总监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

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其中，余岑女士有着丰富的金融及资本市场领域相关经验，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职

业道德、个人品德、专业知识和履职能力，熟悉证券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并已取得董事会秘书任

职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武汉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简历：

王雷先生，40岁，曾任当代教育（武汉）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总裁助理、副总裁；北京新世纪海嘉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克什克腾旗三特旅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司董事。现任公

司总经理。

杜登科先生，35岁，曾任湖北联投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湖北联投鄂东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公司副总经理。

曹波先生，35岁，曾任湖北联投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湖北省住房保障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余岑女士，37岁，曾任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证券事务经理。现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002774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2026-019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3日上午 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160号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爱文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8人，代表股份223,744,008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66.4544%，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23,299,5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322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0人，代表股份444,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20%。

（3）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9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444,5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13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90人，代表股444,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20%。

2、公司董事以现场出席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董事程卫安先生、叶锐新先生线上参加本次

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叶兰昌律师、罗晋航律师出席见证

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23,613,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5%；反对128,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4%；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5287%；反对12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08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24%。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6%；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091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5%；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046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50%。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6%；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091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598,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7%；反对143,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1%；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1541%；反对14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2835%；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24%。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1.7998%；反对 143,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6805%；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9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0416%；反对14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3510%；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074%。

回避情况：罗爱文、罗爱明、叶锐新、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598,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0%；反对143,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0%；弃权 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2891%；反对1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216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49%。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5.8002%；反对 127,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6448%；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5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5737%；反对12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51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49%。

回避情况：罗爱文、罗爱明、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9、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5%；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046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50%。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10、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5,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7%；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1586%；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5%。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1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3,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8%；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7087%；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24%。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1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3,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8%；反对127,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1%；弃权 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7087%；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28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24%。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1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3,612,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3%；反对129,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7%；弃权 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4387%；反对12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0664%；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949%。

回避情况：无需回避。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叶兰昌、罗晋航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线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06G20230172-00013号

致：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6年5
月 13日（星期三）召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司委托，指派叶兰昌律

师、罗晋航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

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布的《快意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的通知》”）；

（四）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五）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六）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

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

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

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恒律师

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 根据 2026年 4月 2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

议。

2. 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4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股东会的通

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到20日，股权登记日与本次会议召开

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 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记

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14:30在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160号快意电梯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会的通知》中所告知

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爱文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董事会工

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等签名。

3.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9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23,
744,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544%。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23,299,50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224%。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

2. 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444,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0%。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

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8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23,744,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544%。

（二）公司全体董事、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

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德恒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经德恒律所现场见

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的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

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由

股东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了

投票结果。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一）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3,613,0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15%；反对128,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0.0574%；弃权 2,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0.5287%；反对 12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089%；弃权 2,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4%。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2.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23,615,5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26%；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1%；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091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89%；弃权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0%。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3,615,3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25%；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0.0571%；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1.0461%；反对 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289%；弃权 1,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0%。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3,615,5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26%；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1%；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0911%；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89%；弃权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0%。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5.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3,598,0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47%；反对1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0.0641%；弃权 2,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7.1541%；反对 1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835%；弃权 2,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4%。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6.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71.7998%；反对143,8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7.6805%；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519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7.0416%；反对 14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3510%；弃权 2,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4%。

关联股东罗爱文、罗爱明、叶锐新、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7.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3,598,6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50%；反对143,2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0.0640%；弃权 2,2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7.2891%；反对 14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160%；弃权 2,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9%。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8.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9,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75.8002%；反对127,8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6448%；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555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0.5737%；反对 12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514%；弃权 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49%。

关联股东罗爱文、罗爱明、东莞市快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鹤壁市合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9.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3,615,3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25%；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0.0571%；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1.0461%；反对 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289%；弃权 1,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0%。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10.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3,615,8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27%；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571%；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1586%；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289%；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5%。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11.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3,613,8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18%；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0.0571%；弃权 2,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0.7087%；反对 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289%；弃权 2,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4%。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12.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3,613,8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18%；反对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0.0571%；弃权 2,5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0.7087%；反对 1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289%；弃权 2,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4%。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13.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3,612,608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13%；反对1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0.0577%；弃权 2,200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0.00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0.4387%；反对 1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64%；弃权 2,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9%。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二）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次会议

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